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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经营

和财务状况，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二、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公司在本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的公司债券情况如下所示： 

债券名称 

2014 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二师

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

券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国有资

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 

简称 
交易所市场简称“14 十二师” 

银行间市场简称“14 十二师债” 
16 十二师 

代码 
交易所市场代码“124797” 

银行间市场代码“1480334” 
136364 

发行日 2014 年 6 月 3 日 2016 年 4 月 11 日 

到期日 2021 年 6 月 3 日 2023 年 4 月 11 日 

债券余额 8 亿元 8 亿元 

利率 6.68% 4.66% 

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

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

支付。 

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

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

支付。 

交易场所 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付息兑付情况 
2016 年 6 月 3 日已按时付息，尚未

到本金兑付日。 
尚未到利息日、本金兑付日。 

投资者适当性

安排 
公众投资者 合格投资者 

三、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2016年6月30日/ 

2016年1-6月 

2015年12月31日

/2015年 

本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总资产 1,643,174.72  1,603,999.08  2.4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64,618.47 470,370.49  -1.22% 

流动比率 1.58  1.36  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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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动比率    0.90  0.80  12.04% 

资产负债率 63.89% 62.65% 上升 1.24 个百分点 

EBITDA 25,745.35  56,904.34  -54.76%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05  0.11  -52.56% 

利息保障倍数     1.78   1.97  -9.49%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1.79   3.09  -42.09%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49   2.74  -9.04%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0.00%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2016年1-6月 2015年1-6月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 143,080.79  106,627.04  34.1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05.74  1,140.12  58.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39.99  -2,339.19  388.1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091.05  -52,577.60  37.0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301.09  63,787.16  -65.04%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4,079.28  61,218.86  4.67% 

注：除特别注明外，以上财务指标均按照合并报表口径计算。 

四、重大事项 

（一）报告期内公司重大诉讼、仲裁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事项 

报告期内，除两家子公司涉及诉讼事项外，公司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或重

大行政处罚事项。 

两家子公司尚未执行完毕的诉讼案件基本情况如下： 

1、新疆昌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昌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昌平矿业”）拟收购托克逊县艾维

尔沟达吾苏图萨拉石灰矿股权，已向原股东支付股权款1,800万元，后因认为该

矿实际价值低于预估价值，未支付剩余937.93万元款项。2015年10月23日，乌鲁

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昌平矿业向该矿原股东支付剩余款项，并支付160万

违约金。目前，昌平矿业与该矿原股东就支付金额和方式进行协商过程中。 

2、乌鲁木齐市华金泰展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1）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5]乌中民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书 

2014年1月17日，自然人匡雪银向乌鲁木齐市赣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赣商小贷”）借款1,000万元，期限1年，巴州银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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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银都房产”）以房产抵押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乌鲁木齐市华金

泰展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金泰展”）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于匡雪银无法按期偿还该笔贷款，赣商小贷将匡雪银、银都房产、华金泰展作

为被告提出诉讼。 

2015年9月8日，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判决结果为：匡雪银应偿还借款

本金1,000万元及利息137万元。赣商小贷享有银都房产抵押房产的优先受偿权，

银都房产、华金泰展对匡雪银的偿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5]乌中民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书 

2014年3月10日，新疆年年丰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年年丰”）向赣商小

贷借款500万元，2014年12月10日到期，由华金泰展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新

疆福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博乐分公司（以下简称“福宁房产博乐分公司”）提

供抵押担保、自然人邹贤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15年8月6日，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判决结果为：年年丰应偿还赣商

小贷借款本金500万元及欠息99.70万元。赣商小贷享有对福宁房产抵押房产的优

先受偿权。华金泰展、福宁房产、邹贤斌对年年丰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在

承担还款责任后可向年年丰追偿，不能追偿部分由三者平均分担。 

（3）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5]乌中民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书 

2014年3月10日，新疆福宁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宁投资”）向赣商小

贷借款1,000万元，2014年12月10日到期，由华金泰展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福宁房产博乐分公司提供抵押担保、自然人邹贤斌和新疆福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福宁房产”）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15年10月19日，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判决结果为：福宁投资应偿还

赣商小贷借款本金1,000万元及欠息179.40万元。赣商小贷享有对福宁房产博乐分

公司抵押房产的优先受偿权。福宁房产博乐分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

任，华金泰展、邹贤斌、福宁房产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4）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5]乌中民初字第20号”民事判决书 

2014年3月10日，福宁房产赣商小贷借款1,000万元，2014年12月10日到期，

由华金泰展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福宁房产博乐分公司提供抵押担保、自然人

邹贤斌追加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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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19日，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判决结果为：福宁房产应偿还

赣商小贷借款本金1,000万元及欠息180万元。赣商小贷享有对福宁房产博乐分公

司抵押房产的优先受偿权。福宁房产博乐分公司对福宁投资的上述债务承担抵押

担保责任，华金泰展、邹贤斌对福宁房产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对于本次判决，赣商小贷向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申请执行。乌鲁木齐

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出具“[2015]乌中执字第91号”执行裁定。华金泰展等作为被

告未执行相应裁定，于2016年4月11日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华金泰展上述对外担保事项，是由该公司时任总经理在未经任何集体决策、

未上报集团批准的情况下进行的违规操作。公司针对该事件成立调查和处理小

组，根据事件进展情况，需要进一步披露相关信息时，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报告期内公司破产重整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破产重整事项。 

（三）公司债券面临暂停或终止上市风险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不存在面临暂停或终止上市风险的情况。 

（四）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的情况，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 

（五）报告期内其他重大事项 

1、《公司债券发行与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了《公司债券发行与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重大

事项，即“发行人当年累计新增借款或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

二十”。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期间，公司累计新增借款合 17.14 亿元，超过

2015 年末净资产 59.92 亿元的 20%。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期间，公司合并口径新增借款情况如下： 

表 1：债券 

债券发行主体 债券名称 
发行金额 

（万元） 
起息日 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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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十二师国有资产

经营（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

师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2016 年度第一

期短期融资券 

50,000 2016-02-26 366 日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十二师国有资产

经营（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

师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2016 年公司债

券 

80,000 2016.4.11 7 年（5+2） 

合计  130,000   

表 2：银行贷款 

借款单位 贷款银行 
贷款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十二师国有资产

经营（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浦发银行 5,000 2016.3.21 2017.3.2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十二师国有资产

经营（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浦发银行 20,000 2016.1.18 2016.4.19 

九鼎农业集团 国投泰康信托有限公司 3,000 2016.4.29 2017.4.28 

九鼎农业集团 华夏银行 5,000 2016.2.14 2017.2.13 

九鼎农产品经营管

理公司 
工商银行 8,400 2016.3.25 2024.3.24 

合计  41,400   

针对上述事项，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2016 年 1-5

月新增借款超过 2015 年底净资产 20%的公告》。 

2、其他事项 

2008-2010年间，公司股东十二师国资委将划拨土地1,988.78亩评估作价

171,030.43万元注入公司。由于该土地性质为划拨用地，为做实公司资产，2015

年底以来，十二师国资委拟逐步完成对该土地资产的置换：将位于乌鲁木齐的十

二师三坪农场八连8宗国有土地共1,875.4亩评估作价223,928.25万元注入公司，土

地性质为出让用地，同时置出原划拨用地。新注入土地已经完成国有土地招拍挂

的出让程序，签署土地出让合同，并按要求分笔缴纳土地出让金，相应地块的土

地证正在办理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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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土地资产置换未减少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同时，公司主营业务为乳业、

贸易批发、矿业、建材、电器设备和纺织等，被置换土地不是公司核心经营性资

产，未对公司主营业务造成影响。总体而言，本次土地资产置换不会对公司的偿

债能力造成不利影响。 

（本页以下无正文）

 




